临时救助资金发放流程图
（法定办结时限：40个工作日，承诺办结时限：20个工作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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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救助金额在当地城市低保年标准0.5倍以上的，由乡镇（街道）签署初审意见后提交至县级民政部门审核





临时救助金额为当地城市低保年标准2倍以上、6倍以内（含）的，县级民政部门召集县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构按照“一事一议”方式集中研究后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予以认定





临时救助金额为当地城市低保年标准2倍以内（含）的由县级民政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认定





救助金额在当地城市低保年标准0.5倍以内（含）的，由乡镇（街道）在3个工作日予以认定





10个工作日


调查核实





申请或急难事件发生地的主动发现





不符合条件





不予认定








